
“10.28”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工人作业时受伤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10月28日13时许，罗文在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时被槟榔传送机砸到，造成腰椎

骨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

号）相关规定要求，市政府从市科工信局、市应急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农业局、市司法局、市总

工会、和乐镇政府抽调人员组成事故调查组。调查组邀请海口顺天翔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从海南

省安全生产专家库中抽取二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前往现场协助开展事故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查

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

证、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

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事故发生单位及事故相关人员概况一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91469006090539308Y，法定代表人为杨海

锋（总经理），公司成立日期：2014年3月21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营业执照为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登记。经营范围：农业综合开发、农作物种植、槟榔青果、椰子初加工，瓜菜种植、收购、物流托

运。

（二）事故相关人员概况

1.罗文(伤者)，男，身份证号码：460006********0618，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人（未与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

2.翁应飞，男，身份证号码：460006********1635，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槟榔传送机操作工

人。



3.杨海锋,男，身份证号码：460024********5210，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

理）。

    4.翁岳宁，男，身份证号 460024********1617，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安全主管。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善后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10月28日下午13点许，罗文在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作业时被槟榔传送机砸

倒，造成腰椎骨折。事故发生后，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领导和人员闻讯赶到现场进行应急

处置，并向万宁市120急救中心报告，万宁市120急救中心的救护人员和车辆到达现场后，对伤者给予处

理并送往万宁市人民医院就诊，该院给予CT检查并进行输液等治疗。当天19:40罗文被转送到海南省人

民医院收入脊柱外科住院治疗，海南省人民医院诊断为：1.胸12椎体骨折脱位；2. 胸髓损伤并双下肢截

瘫；3. 腰椎骨折。

     事故发生后，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的规

定，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事故情况立即如实报告万宁市应急管理局、科工信局、农业农村局、和乐

镇政府。2021年12月27日万宁市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举报，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前往万宁市万城镇东方

村委会与罗文当面核实后，事故真相才被了解。万宁市应急管理局于2022年1月13日将事故情况书面报

告给万宁市人民政府，并请示成立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处理。

（二）善后处置工作开展情况

事故发生后，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家属沟通，安抚家属情绪，并支付了12.6万元医疗费，

但有关补偿事宜仍未达成补偿协议。

三、事故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1.伤亡人数：事故造成1人受伤。

2.残疾等级：待进行司法鉴定。

（二）直接经济损失：由于有关补偿事宜仍未达成补偿协议，经济损失未确定。

四、事故单位履职情况

经调查与询问，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配备了专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

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未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制订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

度。

该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制订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2、未对所有入职的作业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合格记录，并进行安全技术交底;3、发生事故后，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事故情况立即如实报告万宁

市应急管理局、科工信局、农业农村局、和乐镇政府，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4、未见企业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专职管理人员的参加培训记录和培训合格证;5、未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三级安全

教育培训记录，安排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上岗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五、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翁应飞没有安全防护意识，没有作业的相关经验技能，在作业时没有注

意观望四周情况，在作业过程中未遵守公司口头培训必须两个人才能操作槟榔传送机的要求，在一个人

推动传送机的过程中操作不当导致传送机失去平衡倒地砸到蹲在地上捡槟榔果的罗文，造成罗文腰椎骨

折受伤下肢瘫痪的事故。

2.间接原因

（1）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认真履行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职责，未在作业现场配备安全员及时

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缺乏对上岗作业人员安全知识培训。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间接责任。

（2）罗文

本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是罗文个人作业时背对着槟榔传送机，未能观察到机器倒地情况，在

作业过程中被翁应飞推动的槟榔传送机砸到，造成腰椎骨折受伤事故。

（二）事故性质

这起事故的性质为生产安全一般事故。

六、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及处理建议

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认真履行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职责，

缺乏对作业人员安全知识培训，未及时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缺乏对上岗作业人员安全知识培

训，安排没有接受过安全三级教育培训的人员上岗作业。建议由万宁市行政综合执法局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罚款。

（二）事故责任人及处理建议

  1.杨海锋作为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事故隐瞒不报，未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及时组织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严格执行设备安全管理、作

业现场管理、人员教育培训规定等相关制度和管理要求，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万宁市行政

综合执法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杨海

锋处以罚款。

2.翁应飞没有安全防护意识，在作业时没有注意观望四周情况，在作业过程中未遵守公司口头培

训：必须两个人才能操作槟榔传送机的要求。在一个人推动传送机的过程中操作不当导致传送机失去平

衡倒地砸到蹲在地上捡槟榔果的罗文，造成罗文腰椎骨折受伤下肢瘫痪的事故。建议由万宁市科工信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责成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依照相关规章

制度对翁应飞进行处分并报万宁市科工信局、万宁市应急管理局和农业农村局备案。

3.罗文，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未对其进行安全生产三级培训的情况下安排其上岗作业，事

故发生时罗文背对着槟榔传送机作业，未能观察到身后的情况，在作业过程中被翁应飞推动的槟榔传送

机砸伤突发自身受伤事故，在该起事故中不承担责任。



 

 

                   

                     

                                    

4.翁岳宁作为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安全主管，未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及时组织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或参与拟订本

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未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并如实记录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万宁市行政综合执法局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对翁岳宁处以罚款。

七、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各企业主体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对企业内部所有的实名制管理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

证情况、工人三级安全教育情况、作业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等，立即举一反三组织开展全面开展检查。对

职工队伍及人员审核、安全教育、持证情况、现场作业风险管控、安全交底、工作票执行等情况进行重

点检查，并认真开展警示教育、排查安全隐患。

（二）各企业主体要加强作业现场管理，确保实名制系统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劳务人员未录入系

统的、未打卡的严禁进场作业，严格规范人员进入作业现场。在作业现场增设各类警示标识，定期进行

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涉及到槟榔传送机等机械的项

目，各企业主体安全教育、技术交底以及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后方可进场作业。并按规定进行危险作

业前现场安全条件全面评估，存在问题的应立即配合解决，确保机械作业过程安全受控。

（三）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严格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的要求，进一步履行好安全监管职责，及时消除各

类隐患，防止类似事故发生。建议由万宁市科工信局联合万宁市应急管理局、万宁市农业农村局约谈万

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10.28”万宁海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工人作业时受伤事故调查组（代章）

 202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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